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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4日讯 记者许跃芝 李

万祥报道：今天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
除了现行法第 47 条中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
途给予补偿，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
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30倍的内容。

草案第 47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征收农民
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照合法、公正、公开的
原则制定严格的程序，给予公平补偿”。

“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是由土地管理法确定
的，最关键的条款是第 47 条。”国务院法制办主
任宋大涵在作草案说明时说：“分两步走，先集
中精力对第 47 条进行修改，待土地管理法修正
案通过后，由国务院制定条例。”

宋大涵表示，从补偿原则看，原 47 条的规
定没有综合考虑土地年产值以外的其他因素，
包括土地区位、供求关系以及土地对农民的就
业和社会保障功能。从补偿标准看，“30 倍上
限”规定过死，不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各地不同情况。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征地补偿工作中
存在征地程序不完善，法定补偿办法存在缺陷，
标准偏低且规定过死，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保
障不足，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征地、强占乱占农民
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
要问题。”宋大涵说。

“补偿资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和实施征
地。”宋大涵说，初步考虑按照修正案规定的原
则和制度，细化并严格征地程序，加强对政府征

地行为的约束，保证被征地农民在征地批准前
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权、话语权，坚持“先补偿
安置，后实施征地”；明确被征地农民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建立对市县级
政府违法违规征地行政问责制度，切实保障农
民的合法权益。

宋大涵表示，改革征地制度遵循 3 条原
则：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和保护被征
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耕地的关系，更加突出
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城镇化健康
发 展 ；正 确 处 理 政 府 依 法 征 地 和 农 民 参 与
权、话语权的关系，更加严格地约束政府征
地行为；正确处理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在
法律确定征地补偿基本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
地区差异。

补 偿 资 金 不 到 位 不 准 征 地

本报北京12月24日讯 记者许跃芝 李

万祥报道：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次审议，修订草案三审
稿重新界定了适用基金法的非公开募集基金的
证券投资范围，私募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
不纳入基金法。此外，该修订草案还对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在被监管机构任职作出明确限定，
证监会人员在职期间或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不得
在被监管机构任职。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安民介
绍，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
财产的证券投资，包括“买卖股票”等证券。有
的部门提出，非公开募集基金从事买卖公开发
行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会对证券市场和公

众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可由本法调整，但对投资
于非公开发行的股权或者股票的活动，仍按照
现行部门职责分工进行管理为宜，建议对买卖
股票的范围规定得更明确一些。

孙安民说，草案三审稿将这一款中的“买卖
股票”修改为“买卖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私募基金现有的监
管格局没有改变，私募基金投资公开发行的股
票由证监会监管，投资非公开发行的股权或股
票仍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监管。

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还对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在被监管机构任职作出明确
限定，证监会人员在职期间或离职后规定期
限内不得在被监管机构任职。孙安民表示，

二次审议之后，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
建议增加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在离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在被监管机构中
任职。经研究，公务员法已规定公务员在离
职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在被监管的单位中任
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应遵守公
务员法的上述规定，本法对此可作出衔接性
规定。据此，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任职期
间，或者离职后在公务员法规定的期限内，
不得在被监管的机构中担任职务。”因此，按
照公务员法规定，“证监会领导人员在离职三
年内、普通工作人员离职两年内不得在被监
管机构任职。”

本报北京12月24日讯 记者许跃芝 李

万祥报道：今天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对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进行
了再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时，建议进一步明确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
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适用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
办法，建议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注册资本不
得少于人民币 200 万元，劳务派遣用工不能成
为用工主渠道。

同工同酬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
则。但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一些企业对被派遣
劳动者与本单位劳动合同制职工实行不同的工
资福利标准和分配办法，有的被派遣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社会保险、企业福利等与用工单位的劳
动合同制职工相比差距较大。因此，劳动合同法
修正案草案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
订立的合同及协议要应当符合同工同酬的规定。

审议中，一些常委会委员和地方、部门提
出，规范劳务派遣重要的是要落实被派遣劳动
者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建议
在草案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被派遣劳动
者与用工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适用相同的劳
动报酬分配方法。

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在草案中
增加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
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
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方法。

长期以来，由于劳务派遣单位准入门槛低，
承担责任能力差，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后，难以获得有效赔偿。因此，审议过程
中，多数常委会委员和地方、部门赞成对经营劳
务派遣业务实行行政许可，并建议在应当具备
的条件中对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再作适当提高，
同时增加规定经营场所等方面的要求。

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

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
于 50 万元。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时，这一数字提高到 100万元，
此次审议结果报告再次建议提升至 200 万元，
同时建议增加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有
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劳务派遣只
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
实施，并进一步明确了“三性”岗位的具体含
义。一些常委会委员和地方、部门提出，针对实
践中劳务派遣用工被滥用的突出问题，应进一
步明确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企业基本用工形
式，劳务派遣用工不能成为用工主渠道，只能是
一种补充形式。

为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草案修
改为：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
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本报北京12月24日讯 记者许跃芝 李

万祥报道：今天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商标法修正案草案拟加强商
标专用权保护，增加惩罚性赔偿规定，提高侵权
赔偿额。此外，该修正案草案还拟增加针对性
规制条款以加强对“傍名牌”、恶意注册商标等
现象的管理，拟进一步简化程序、缩短周期，方
便申请人注册商标。

针对目前实践中权利人维权成本高、往往
得不偿失的现象，草案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
在权利人因侵权受到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获
得的利益或者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的 1 到 3 倍
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同时，草案还将在上
述 3 种依据都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酌情
决定的法定赔偿额上限从 50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

对于权利人“举证难”导致损害赔偿数额偏
低的现象，草案参考国外相关做法，增加规定：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
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
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
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
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
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侵权赔偿数额。

同时，草案增加了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种类。草案规定，故意为侵
权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
权行为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此外，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草案拟
针对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傍名牌”、恶意注册商
标等现象增加针对性规制条款。

为防止恶意抢注，草案禁止抢注因业务往
来等关系明知他人已经在先使用的商标。草案

规定，与他人具有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
关系明知他人商标存在，而将他人在先使用的
商标申请注册的，不予注册。

针对实践中有人将他人商标用作企业字号
的“傍名牌”行为，草案规定，将他人驰名商标、
注册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
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
法处理。

草案明确，对驰名商标实行个案认定、被动
保护原则。驰名商标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
为处理涉及商标案件需要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

为进一步方便商标申请人注册，草案增加
了可以申请注册商标的新要素，规定声音、通过
使用取得显著特征的单一颜色等可以作为商标
注册。同时，草案明确了“一标多类”申请注册
商标的新方式，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份申请
就多个类别的商品申请注册同一商标。

本报北京 12 月 24 日讯 记者许跃芝 李

万祥报道：监察部部长、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部级联席会议召集人马馼今天表示，广东要
求改革试点的行政审批中共有25项是由法律规
定的，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决定，授权国务院同意广东省人民政府在本行
政区域内暂时停止实施和调整这些行政审批。

受国务院委托，马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作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
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马馼说，2012 年 5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向
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
试点的请示，请求国务院授权该省停止实施和
调整由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及部门文件规定

的部分行政审批。2012 年 8 月 22 日，国务院第
214 次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在“十二五”期
间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对法律
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监察部、国务院
法制办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复研究、沟
通，认定广东省要求改革试点的行政审批中共
有 25 项是由法律规定的，这项改革也符合行政
许可法确定的原则。

马馼说，同意广东省人民政府就法律规定的
有关行政审批进行改革试点，可以为下一步全国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在一个省先行试
点，暂时停止实施和调整法律规定的有关行政审
批，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再通过

修改有关法律全面推行；实践证明不宜停止实施
或者调整有关行政审批，可以再恢复执行有关法
律规定，这样做有利于有效降低改革的风险和难
度，保障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马馼说，在一个省的范围内暂时停止实施
和调整法律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是一种改革
的试验，可以不修改相关法律，采取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的方式。这种授权的依据
是宪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国务院职权的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据马馼介绍，广东省要求改革试点的由法
律规定的 25 项行政审批中，有 20 项是要求暂
时停止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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